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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生命宣道會

趣味問答 
（第十八章～第二十二章）



當亞伯拉罕坐在帳棚門口
時，他舉目觀看，看見有

幾個人在對面站著？

第一題

3



三個人 
（18:2）

第一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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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兩位使者抵達所多瑪時，
羅得正坐在哪裡？

第二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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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多瑪城門口 
（19:1）

第二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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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當使者催促羅得離開時，
羅得的女婿們聽見審判的

警告，反應是什麼？

第三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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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為是戲言（開玩笑） 
（19:14）

第三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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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伯拉罕遷移到基拉耳
後，他如何向當地人介紹

他的妻子撒拉？

第四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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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她是我的妹子 
（20:2）

第四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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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以撒出生時， 
亞伯拉罕年幾歲？

第五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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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百歲 
（21:5）

第五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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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伯拉罕與亞比米勒 
立約地方起了什麼名？

第六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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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別是巴 
（意為「盟誓之井」或

「七口井」） 
（21:31）

第六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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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出發到看見神所指示的
那座山，亞伯拉罕一共走

了幾天的路程？

第七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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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天 
（22:4）

第七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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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伯拉罕給那地方起名叫
「耶和華以勒」，這個名
字的字面意思是什麼？

第八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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耶和華必預備 
（22:14）

第八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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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伯拉罕辯解說撒拉確實
是他的妹子，請問兩人的
血緣關係具體是什麼？

第九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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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父異母的妹子 
（20:12）

第九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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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甲和孩子在曠野水用
盡、絕望痛哭時， 

上帝開了夏甲的眼睛， 
讓她看見了什麼？

第十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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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口水井 
（21:19）

第十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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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生命宣道會

創世記 
第二十三章～第二十七章 

簡介



1. 記錄應許之約的傳承： 
1) 信心偉人亞伯拉罕的晚年： 
2) 應許之約傳給以撒； 
3) 應許之約轉向雅各； 

2. 婚姻、應許與家庭糾葛： 
1) 第 23 章：撒拉逝世與購地； 
2) 第 24 章：為以撒娶妻； 
3) 第 25 章：亞伯拉罕之死與長子名分； 
4) 第 26 章：以撒在基拉耳； 
5) 第 27 章：雅各騙取祝福。

簡介

24



新生命宣道會

創世記概論 
第二十三章



1. 記載了信心之母撒拉的逝世，以及亞伯拉罕為她購
買墳地的過程； 

2. 應許之地的第一份產權證明： 
1) 亞伯拉罕在撒拉死時，在應許之地買地安葬她； 
2) 亞伯拉罕自稱寄居的，堅持按價購買； 
3) 這是上帝應許賜下全迦南地的第一塊合法產業； 
4)透過正式的商業往來，亞伯拉罕在世人面前樹立

了正直與慎重的信徒榜樣。

核心主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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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撒拉的逝世與哀慟（23:1-2）： 
1) 撒拉是唯一詳細記載壽數、死期與葬禮的女性； 
2) 亞伯拉罕回到應許之地的希伯崙安葬了妻子； 

2. 亞伯拉罕與赫人的交涉（23:3-16）： 
1) 亞伯拉罕在赫人面前謙卑地請求一塊墳地。 
2)赫人首領想白白贈送，但亞伯拉罕堅持要付清價
值 400 舍客勒銀子 的地價； 

3. 麥比拉洞的葬禮（23:17-20）：這裡後來也安葬了
亞伯拉罕、以撒、利百加、雅各與利亞。

內容大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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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亞伯拉罕不隨便接受赫人的贈與：是為了保持神百
姓的獨立性，不欠世界的人情，並表達他真正仰望
的是「那座有根基的城」； 

2. 亞伯拉罕相信上帝未來的應許：他買是墳墓，因為
他相這塊墳地成了信心長征的「灘頭堡」； 

3. 亞伯拉罕在交易中表現得極其有禮且誠實：赫人稱
他為「尊貴的王子」，說明他在當地的名聲極好；
屬靈的權威建立在道德的誠信與處世的智慧上； 

4. 亞伯拉罕不討價還價：是為了確保這項交易在法律
上無懈可擊，讓後代在迦南地擁有合法的立足點。

神學教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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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生命宣道會

創世記概論 
第二十四章



1. 記錄亞伯拉罕的老僕人為以撒尋娶利百加的過程； 
2. 「神聖引導」與「婚姻神學」的典範： 

1) 上帝的引導與人的忠信； 
2)不與世界同化的堅持； 
3) 婚姻的神聖性； 
4)順服與回應。

核心主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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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亞伯拉罕的囑託：堅持與誓言（24:1-9）： 
1) 他叫老僕人起誓，絕不為以撒娶迦南女子； 
2) 他深信「天上的主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」； 

2. 拿鶴城的尋求：禱告與記號（24:10-27）： 
1)僕人求一個具體的記號——願女子不僅給他水
喝，也給駱駝喝； 

2) 神速的應允，話音未落，利百加出現，其勤勞與
熱情完全符合記號； 

3)僕人俯伏合掌，稱頌耶和華的慈愛與誠實。

內容大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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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拉班家的交涉：見證與決定（24:28-60）： 
1)僕人拒絕先用餐，堅持先述說神如何帶領他； 
2) 家人想留住利百加幾天，但利百加果斷回答：

「我去」； 
3) 家族的祝福「願你作千萬人的母，願你的後裔得

著仇敵的城門」； 
4. 曠野的相遇：安慰與結合（24:61-67）： 

1) 以撒在田間默想時與迎面而來的駱駝隊相遇。 
2) 以撒娶了利百加，自從母親撒拉去世後，他這才

得了安慰。

內容大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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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尋求神旨意的原則： 
1)遵行大原則：先符合神的話，如不與外邦聯姻； 
2)迫切的禱告： 將具體的難處交託； 
3) 觀察環境： 留意「巧合」背後的攝理； 
4)歸榮耀給神： 一旦確認，立即敬拜； 

2. 僕人的職分：忠心在於不誤事，直到完成任務。 
3. 婚姻的應許導向： 

1) 婚姻的選擇應基於屬靈的目標與呼召； 
2)而不是基於便利或對過去的留戀。

神學教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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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生命宣道會

創世記概論 
第二十五章



1. 「亞伯拉罕時代」的結束，開啟「雅各與以掃」； 
2. 第二代應許子孫的故事： 

1)屬靈與肉體後裔的分流； 
2)主權的揀選； 
3) 對神聖產業的輕慢與渴求； 
4) 應許的延續性。

核心主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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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亞伯拉罕的晚年與謝幕（25:1-11）： 
1)再娶基土拉：亞伯拉罕晚年、仍生下許多子孫； 
2)產業的分配：將「一切所有的」都給了以撒； 
3) 亞伯拉罕享壽 175 歲，與撒拉同葬在麥比拉洞； 

2. 以實瑪利的家譜 (25:12-18)： 
1) 應許的應驗： 
(1) 神曾應許以實瑪利也要成為大國； 
(2)列出其十二個兒子的名字； 

2)終局： 以實瑪利享壽 137 歲。

內容大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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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應許子孫的誕生：雅各與以掃（25:19-26）： 
1)漫長的等待：以撒與利百加結婚20年後才懷孕； 
2) 以撒的禱告：透過「禱告」與「神的主動性」； 
3)腹中的爭戰：雙子在母腹中相爭，神啟示「兩國
要在你腹中分出」； 

4. 紅豆湯與長子名分（25:27-34）： 
1) 以掃是粗獷的獵人，雅各是安靜常住帳棚的人； 
2) 以撒愛以掃，利百加愛雅各； 
3) 以掃為了一碗紅豆湯，將神聖的長子名分（包含
屬靈產業繼承權）賣給了雅各。

內容大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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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神的揀選不在乎人的行為： 
1) 神揀選雅各而非以掃，是在他們還沒出生、沒行
善行惡之前； 

2) 神的救贖計畫是建立在祂的主權與恩典之上，而
非人類的社會傳統——長子優先； 

2. 輕慢與敬畏的對比： 
1) 長子名分在當時代表：家庭的祭司、雙倍的產
業、以及亞伯拉罕之約的傳承者； 

2) 以掃只看重眼下肉體需求的飢餓，卻忽略了永恆
屬靈身分的產業。

神學教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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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禱告與應許的關係： 
1) 以撒雖然擁有神的應許，但他仍需為妻子的不生
育「哀求」耶和華； 

2) 神的應許並不排斥人的禱告，相反地，禱告是參
與神計畫的方式； 

4. 家庭偏愛的後果： 
1) 以撒與利百加分別偏愛不同的兒子，這為日後家

庭的撕裂與欺詐埋下了伏筆； 
2) 這是一個關於家長角色與家庭倫理的重要警示。

神學教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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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生命宣道會

創世記概論 
第二十六章



1. 記載以撒的個人生平，與「承先啟後」的角色； 
2. 軟弱與蒙福： 

1) 盟約的傳承與確認； 
2) 信心與軟弱的重複； 
3) 和平與寬容的力量； 
4) 神同在的見證。

核心主題

41



1. 饑荒中的試驗與應許（26:1-6）： 
1)遇到饑荒，神禁止以撒下埃及，命令他寄居在非
利士人的基拉耳； 

2) 神向以撒顯現，應許地土、後裔以及萬族得福； 
2. 以撒的謊言（26:7-11）： 

1) 出於對當地人的恐懼，以撒重演了父親的錯誤，
稱利百加為妹子； 

2) 亞比米勒的責備，透過外邦王的眼光，顯明了神
的保護與信徒的失職。

內容大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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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挖井的爭戰（26:12-22）： 
1) 以撒在當地耕種，因神的福氣極其發達； 
2)非利士人因嫉妒而塞住水井； 
3)最終挖到第三口井，不再爭競； 

4. 敬拜與立約 (26:23-33）： 
1) 神再次顯現，叫以撒不要懼怕。 
2) 以撒在別是巴建立信仰據點。 
3)非利士人主動來立約，承認耶和華與以撒同在； 

5. 以掃的婚姻 (26:34-35)：以掃娶了兩名赫人女子為
妻，令以撒與利百加心裡愁煩。

內容大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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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信仰並非「自動」繼承： 
1) 神對以撒說：「我要與你同在……是為我僕人亞

伯拉罕的緣故。」 
2) 以撒享有屬靈遺產，必須親自與神建立關係； 

2. 「和平人」的神學： 
1) 以撒表現出極大的韌性； 
2) 面對無理的搶奪，他沒有動武，而是選擇「離

開」與「再挖一口」； 
3) 對神主權的絕對信心——他相信神會預備真正的

「利河伯」（寬闊之地）。

神學教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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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福氣的宣教性： 
1)外邦王亞比米勒看見耶和華與以撒同在； 
2)要成為一個「顯明的見證」，讓不認識神的人從

信徒身上看見神的真實性； 
4. 水井與生命： 

1) 在曠野，水井就是生命； 
2) 「挖井」，象徵著在乾旱中尋找神恩典的泉源； 
3) 以撒重新挖開他父親留下的井，象徵著屬靈傳統

的修復與承接。

神學教導

45



新生命宣道會

創世記概論 
第二十七章



1. 記錄了一個屬靈家庭父親的偏愛、母親的詭詐、弟
弟的欺騙與哥哥的怨恨； 

2. 上帝的主權計畫： 
1) 上帝主權與人的詭詐； 
2)偏愛的悲劇與家庭的撕裂； 
3) 祝福的不可撤回性； 
4)罪的代價。

核心主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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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以撒的私意與利百加的計謀 (27:1-17)： 
1)老邁的以撒想私下將屬靈產業給予他偏愛的以
掃，這違背了神當初的啟示； 

2)利百加聽見對話，教唆雅各偽裝成哥哥，利用以
撒的視覺與觸覺殘疾進行欺瞞； 

2. 雅各的欺騙與奪取祝福（27:18-29）： 
1) 雅各在父親面前多次撒謊，甚至妄稱上帝的名； 
2) 以撒雖然懷疑聲音，卻被衣服的氣味、山羊羔皮

的觸感與美味的食物所蒙蔽； 
3) 祝福包含了地土的肥沃、列國的服事與統治權。

內容大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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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以掃的哀哭與殘餘的祝福（23:30-40）： 
1) 以掃打獵回來發現祝福已被奪走； 
2) 當以撒發現被騙時「大大地戰慄」，這反映了他

意識到自己想對抗神旨意的失敗； 
3) 得到不是肥沃的地、是依靠刀劍度日的預言； 

4. 仇恨的爆發與雅各的逃亡（27:41-46）： 
1) 以掃計畫在父親喪事後殺死雅各； 
2)利百加為了保全雅各，藉口讓他去母家娶妻，實
則是送他流亡避難。

內容大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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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神能使人的「惡」成就祂的「美」: 
1) 神並非贊同利百加的欺騙； 
2) 神確實利用了這場混亂來糾正以撒的偏私； 
3) 人的失敗不能阻礙神的旨意； 
4)但人必須承擔犯罪的苦果。 

2. 靈性視角的昏花： 
1) 以撒的眼睛昏花不僅是生理的，也是靈性的； 
2) 他明知神的預言卻想憑肉體的情慾，愛吃野味，
將祝福給以掃。

神學教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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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生命宣道會

總結



1. 這五章經文傳達了一個深刻的真理： 
1) 上帝是信實的； 
2)不會因為人的軟弱、錯誤或死亡而中斷應許； 

2. 應許之約的連續性： 
1) 從亞伯拉罕到以撒，再到雅各； 
2) 上帝的主權高過人的計畫； 

3. 地上的客旅： 
1) 亞伯拉罕購地與以撒挖井都顯示他們是客旅； 
2)屬神的人在世上是寄居的，但神必與他們同在。

總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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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屬靈價值觀的取向： 
1) 以掃為了肉體的飢餓放棄長子的身份； 
2) 雅各用欺詐的手段奪取了長子的祝福； 
3) 上帝看重渴慕屬靈福分的人，即便手段不完美； 
4) 上帝輕看那些只顧眼前感官滿足的人； 

5. 上帝救贖計畫的推進： 
1) 「一塊地」（第23章）； 
2) 「一門親事」（第24章）； 
3) 「一碗紅豆湯」（第25章）； 
4) 「一口井」（第26章）； 
5) 「一場欺瞞」（第27章）。

總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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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生命宣道會

思考



1. 當我們的權益受到侵害時，能否像以撒一樣「挖
井、被奪、退讓、再挖」？以撒的「寬闊」源於他
對神供應的信心。退讓並非軟弱，而是相信神會為
我們負責。 

2. 警惕生命中的「紅豆湯」。我們是否常為了暫時的
利益——名聲、物質、感官滿足，而放棄了長遠的
屬靈產業——與神的關係、服事、呼召？ 

3. 雅各家的悲劇源於「彼此欺瞞」與「偏愛」。在家
庭與團隊中，誠實的溝通與對神主權的尊重，遠比
用人的小聰明去「成就神的旨意」更為重要。

基督徒的新生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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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生命宣道會

創世記概論 
（第二十三章～第二十七章）

結束


